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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条款“约定管辖”的是与非

主持人:

因为消费纠纷想要起诉维权， 却发现当初签订的格

式合同或者 “用户协议” 中早就约定了管辖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 异地维权的成本陡然上升， 很多消费者不得不

放弃通过法律途径讨一个说法。

那么， 以格式条款 “约定管辖” 究竟是否有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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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报》 近日连续报

道了 30 多家企业在 “用户协议 ”

中以格式条款形式规定消费纠纷处

理方式、 管辖法院， 对消费者不公
平的问题。 8 月 9 日， 中国消费者

协会独家回应表示： “指定管辖”

格式条款涉嫌侵犯消费者三大权
利。

中消协表示， 从各地消协接到
的投诉来看 ， “格式条款指定管

辖” 现象确实存在， 比较典型的就

是 2019 年共享单车品牌 “OFO”

押金难退事件， 有消费者反映， 根

据企业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 发生
消费争议 ， 只能提请仲裁机构仲

裁， 并需缴纳 6100 元的仲裁费。

而消费者要退的押金仅为一两百
元， 由于维权成本过高， 大量消费

者只能放弃维权。

中消协认为， “指定管辖” 相

关格式条款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知情

权、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其一，从内容规定看，相关格式

条款未公平合理规定双方权利义

务。 实践中，发生消费争议，大多涉
及经营者侵权，消费者往往是原告。

而格式条款由经营者提供， 未经与
消费者协商，在争议解决方面，一些

网络经营者单方规定发生争议由经

营者所在地法院管辖， 或指定协议
签订地为经营者所在地并规定只能

向签订地法院起诉， 还有的指定争
议需通过经营者指定的仲裁机构仲

裁， 实际上使作为原告的消费者权

利被限缩， 消费者因此不仅面临被
侵权，还要承担因异地诉讼、仲裁增

加的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等维权
成本，加大消费者的维权难度。这样

的格式条款内容排除消费者依法选

择诉讼法院、仲裁机构的权利，加重
消费者负担，显失公平。

其二，从提示义务看，相关格式
条款大多未通过显著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 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签订不利于自身的协议。 网络消
费中，大多数协议冗长、复杂，消费

者很难关注到争议条款， 而且不少

消费者对诉讼权利、仲裁程序、仲裁
规则等知之甚少， 一旦在不知情下

贸然签约，自身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其三， 从确认方式看， 一些网

络经营者在争议解决方面只指定有

利于自己的诉讼管辖法院或仲裁机
构 ， 不设置有利于消费者的可选

项， 或者不设置确认程序， 或者要
求消费者概括授权同意全部协议内

容， 使消费者无法选择也无从协商

表达自身真实意愿， 只能被迫接受
经营者预先设定的格式条款内容。

这样的方式根本谈不上双方约定，

其实只是经营者的单方规定。

中消协还表示， 以格式条款形

式“指定管辖”，在涉及争议解决、涉
及管辖、 涉及格式条款等方面，与

《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
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 的规定都有冲突， 违反了上述
法律、 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中消协：“指定管辖”格式条款涉嫌侵犯消费者三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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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管辖” 是民事诉

讼中的重要问题， 它关系到一起

民事诉讼究竟由哪个法院管， 进

而决定了上诉和二审的管辖法

院。 为此， 《民事诉讼法》 在第

二章用专章形式对 “管辖” 问题

作了规定。

由于民事诉讼涉及起诉、 受

理、 调解、 开庭审理、 执行等程

序， 因此管辖法院决定了当事人

诉讼的便利程度， 尤其是原被告

处于异地的情况， 在本地进行诉

讼还是需要赴外地进行诉讼， 当

事人的诉讼成本有着显著差别。

对于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问

题， 《民事诉讼法》 作了比较详

尽的规定。

根据 《民事诉讼法》， 对公

民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地与

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由经常居

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

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

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

地、 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

法院辖区的， 各该人民法院都有

管辖权。

也就是说， 民事诉讼的地域

管辖一般遵循 “原告就被告” 原

则， 因为被告是被动应诉， 因此

法律在地域管辖方面相对比较便

利被告。

但 《民事诉讼法 》 同时规

定： 下列民事诉讼， 由原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原告住所地与

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由原告经

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一） 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

份关系的诉讼；

（二） 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

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

诉讼；

（三） 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

措施的人提起的诉讼；

（四） 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

诉讼。

此外 ， 对于一些具体的纠

纷， 《民事诉讼法》 在地域管辖

方面作了相应的规定。

比如：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

讼， 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

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

讼， 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

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

讼， 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

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

辖。

“管辖”一般遵循“原告就被告”原则

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一般遵循“原告就被告”原则，因为被告

是被动应诉，因此法律在地域管辖方面相对比较便利被告。

格式条款“约定”应作特别提示

潘轶： 在消费领域存在大量格

式合同， 通常人们比较关注其中对

权利义务的约定， 殊不知诉讼管辖

或者仲裁条款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来说， 格式合同的提供方

在诉讼管辖方面， 也会制定有利于

己方的条款， 比如约定由合同提供

方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或者由当地

仲裁机构仲裁。

由于经营者面对的是身处全国

各地甚至海外的消费者， 因此经营

者制定这样的合同， 来便利自己应

对可能发生的合同纠纷诉讼， 我认

为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问题是， 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

方，应该严格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对相关合同条款作出提示和解释。

对此 《民法典》 规定： 采用格式

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

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

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

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按照对

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

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

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

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

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也规定：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

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价款或

者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

事项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 民事责

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

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

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

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

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

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

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

效。

因此， 如果经营者仅仅通过格式

条款或者 “用户协议” 的形式， “约

定” 了管辖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而没

有对相关条款进行特别的提醒、 告知

和解释， 我认为消费者依法可以主张

相关条款无效。

如果经营者仅仅通过格式条款或者 “用户协议” 的形式， “约定” 了管辖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而没有对相关

条款进行特别的提醒、 告知和解释， 我认为消费者依法可以主张相关条款无效。

李晓茂： 在合同领域， 遵循

意思自治原则， 允许就合同纠纷

事先约定争议解决方式， 比如约

定管辖的法院， 或者约定通过仲

裁解决。

对此 《民事诉讼法》 规定：

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

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

地、 合同履行地、 合同签订地、

原告住所地、 标的物所在地等与

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

院管辖， 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

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而 《仲裁法》 规定： 当事人

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应当双

方自愿， 达成仲裁协议。 没有仲

裁协议， 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

委员会不予受理。

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 一方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

予受理 ， 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

外。

合同可以约定管辖或仲裁

在合同领域， 允许就合同纠纷事先约定争议解决方式， 比如

约定管辖的法院， 或者约定通过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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